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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河道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《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浙

江省水利厅办公室转发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及水利工

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河办〔2015〕4 号）

等规定，将黄水坑、左溪、黄谢圩溪、木耳口溪、上标溪、梅

岐坑等 225 条河道纳入乡级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；将乡级河道

的 1116 条支流等外河道（其他沟渠）参照乡级河道保护的相关

规定进行管理和保护。由景宁县水利局会同有关部门划定，并

经县政府审定。现予以通告实施。

一、河道管理范围为：由于本次乡级河道 225 条（总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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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0.942km）不涉及堤防，因此有岸线、护岸的河段，以河道临

水线为基准往外扩 3m 作为管理范围；对于无岸线、无护岸的河

段，采用 10 年一遇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作为管理范围；等

外河道（其他沟渠）1116 条（总长 901.26km）以中心线左右外

扩 1m 作为管理范围。

二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以下活动，必需报经水行政主

管部门批准；涉及其他部门的，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批准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在河道新建、改建成扩建排污口的；

（二）爆破、打井、钻探、挖窖、挖筑鱼塘、采石、取土、

开采地下资源、考古发掘等活动；

（三）建设防洪工程、水电站和其他水工程以及跨河、穿

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护岸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

线、取水、排水等建筑物或者构筑物。

三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：

（一）损毁堤防、护岸、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、

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、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；

（二）建设住宅、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、厂房等与河道保

护和水工程运行管理无关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；

（三）弃置、倾倒矿渣、石渣、煤灰、泥土、泥浆、垃圾

等抬高河床、缩窄河道的废弃物；

（四）堆放阻碍行洪或者影响堤防安全的物料；

（五）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杆作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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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设置阻碍行洪的拦河渔具；

（七）利用船舶、船坞等水上设施侵占河道水域从事餐饮、

娱乐等经营活动；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四、凡违反河道管理法律、法规者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法》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予以处罚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本《通告》自 2021 年 5月 28 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5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